
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幹部訓練資料 

（高中部班長、副班長、風紀股長） 

一、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學生班級幹部職務代理參考表： 

    說明：各股長因故不在時，由副股長（幹事）代理，該股無副股長（幹事）或副

股長（幹事）亦不在時，依下表進行職務代理。 

職稱 職務代理人 職稱 職務代理人 

*班長 副班長 資源回收 清潔股長 

*副班長 班長 清潔 資源回收股長 

學藝 升學股長（國中為圖書股長） 保健 衛生股長 

升學 學藝股長 總務 輔導股長 

*風紀 班長 輔導 總務股長 

體育 副班長 圖書 資訊股長 

衛生 資源回收股長 資訊 圖書股長 

     ※節錄自本校學生手冊第 44 頁「學生班會組織辦法」。 

 

二、班長工作概述： 

    每週領取學務通報，向同學重點宣導後，張貼於公布欄。 

 

三、副班長工作概述： 

項

次 
時間 工作項目 備考 

1 
到校時 

07：20 起 

1.領取點名卡： 

 (1)點名卡。 

 (2)期中（末）考點名卡。 

 (3)高三期末事假點名卡。 

 (4)點名單。 

2.缺曠黑板及班級鐵櫃資料請一併領回。 

 

2 每節上課 

1.協助任課老師點名。 

2.下課時，確認老師紀錄出缺且簽名。 

3.注意事項： 

(1)同學未到課，無論是否有請假，點名卡

(2)上均應紀錄遲到或曠課（如經任課老師



(2)授意可不登記），未到課同學自行完成銷

(2)假程序。 

(2)限用 2B 鉛筆劃記點名卡。 

3 
09：00 

下課 

填寫缺曠黑板。 

1.全班到齊以白色粉筆填寫 0。 

2.以白色粉筆填寫請假同學之座號。 

3.無故未到之同學，則以紅色填寫其座號

（查明後改白色），並領取「學生缺曠

處理表」請導師聯繫，並於 10：00 時

下課繳回生輔組。 

4.缺曠黑板及班級鐵櫃資料請一併領回。 

 

4 放學 

點名卡繳回 

隔日 12：20 時如仍未繳交者，開立生活指

導單。 

 

 

 

5 

※遲到與曠課定義： 

1.上學遲到：指 08：10 時上課鐘響完畢，仍未進教室者。 

2.上課遲到：上課鐘響完畢，仍未進教室者。 

3.曠課：上課逾三分之一（17 分鐘），仍未進教室者。 

  例：08：10 時上課，08 時 27 分 01 秒起登記曠課。 

※下列情況必開生活指導單： 

1.未填寫缺曠黑板。 

2.未按時繳交點名卡。 

3.未使用 2B 鉛筆劃記點名卡。 

4.其他缺失，經勸導仍不改進者。 

※學生獎懲規定： 

1.第九條第（十）點：擔任公勤、班級或社團幹部不負責盡職，經勸導仍不

知改進者，記警告。 

2.第十條第（五）點：不實登記、塗改點名卡，或假冒師長於點名卡簽名者，

記小過。 



四、電腦點名卡畫記注意事項 

1.各欄位確實填寫記（僅限使用 2B 鉛筆）。 

2.十位數的格子不可空白，例如：班級為 3 年 1 班畫記 301，日期為 2 月 9 日畫

記 0209。 

3.如有遲到或曠課，請於對應圈內畫記，遲到塗黑一圈、曠課塗黑二圈。 

4.每節課請任課老師於節次欄簽名，填寫遲到、曠課學生座號。 

5.副班長及導師於點名卡右下欄位簽名確認後，請於當天放學時繳回學務處，逾時未繳

者開立生活指導單 (如有困難，請先告知生輔組長）。 

6.點名卡請確實填寫，如有畫記錯誤，請由導師或任課老師簽名確認；另點名卡為正式

文件，請勿任意塗改（塗鴉），凡記錄不實者，將會開立指導單，如有欺騙、造假、

偽造老師簽名者，記小過。 

 

 



五、風紀股長工作概述： 

項

次 
時間 工作項目 備考 

1 
週三 

週五 

缺曠明細表： 

1.每週三中午 12：00 時，領取「缺曠明

細表」，並請當事人簽名確認，當事人

如有疑問，請洽生輔組廖老師查詢。 

2.週五放學前，將「缺曠明細表」繳回。 

 

2 週五 

愛校服務通知單 

1.該班如有「愛校服務」同學，生輔組會

通知風紀股長領取通知單。 

2.通知單請當事人確認簽名，當事人如有

疑問，請洽生輔組長查詢。 

3.通知單請導師簽名後，於週五 12：20

時前繳回生輔組長桌上。未按時繳交者

愛校服務 1 次。 

 

3 午休 

1.於黑板上記錄，應到人數、缺席人數及座號。 

2.維持班上秩序。 

 

 

 

 

六、學生生活競賽高中部秩序競賽實施辦法（摘錄）： 

（一）評分時間：評分日 12：35 至 13：00 時。 

（二）成績計算方式與評分標準： 

    1.學期總成績：學期內週成績之平均分數。 

    2.週成績：以當週「評分表成績」之平均分數，加基本分 80 分計算。 

    3.評分表成績：依加、扣分標準進行成績計算。 

      a.加分項目：全班安靜午休加 5 分。有 1 人雖未午休但不影響秩序且未有符合

扣分項目之行為者加 4 分，上述如超過 5 人則不加分、不扣分。 

      b.扣分項目：區分於教室內（外）：走動、交談、使用 3C 產品及違反校規之行

為等 4 個項目，每項如有 1 人則扣 1 分，每項每日最多扣 3 分。 



（三）獎勵方式： 

    1.每週學務處公佈各班成績及名次。各年級最優前三名且週成績高於80分之班級，

頒發獎狀乙幀。 

    2.各年級全學期生活競賽總成績達80分以上班級，第一名班級全班學生得予記嘉

獎1次至小功1次不等；第二名班級全班學生得予記嘉獎1至2次不等；第三名班

級全班學生得予記嘉獎1次，本項獎勵考核屬該班導師權責，表現不佳之同學可

不給予獎勵。 

 

七、 


